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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

关于举办 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

能大赛（高职组）智慧金融赛项比赛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

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名单和承办学校的通知》， 2023 年“中银

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（高职组）智慧金融赛项的比赛由

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承办，现将赛项方案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希望各高职高专院校高度重视，认真策划、精密组织，做好组队

参赛工作。

附件：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（高职组）

智慧金融赛项组织方案

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

2023 年 10 月 26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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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3 年“中银杯”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（高职组）智慧金融赛项组织方案

一、大赛名称

四川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智慧金融赛项

二、竞赛时间

报到时间:2023 年 11 月 17 日 11:30 前

报到地点: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

竞赛时间:2023 年 11 月 17 日-18 日

三、比赛地点

成都职业技术学院（高新校区）

四、主办单位

四川省教育厅

五、承办单位

成都职业技术学院

六、技术支持

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
深圳典阅科技有限公司

七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组委会

主  任：

石 静 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委员，教育厅党组成员、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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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长

副主任：

赵艳艳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院长

孙  锐 四川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处长

（二）执委会

主  任：

王小军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   

副主任：

陈  欢 四川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副处长

江开泉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

（三）赛项执委会办公室

主  任：

徐  勇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财经学院副院长（主持工作）

副主任：

寇景轩 四川省教育厅职业教育处

（四）专家组、裁判组、监督仲裁组

专家组：由 3 人组成，其中组长 1 名，成员 2 名。

裁判组：由 5 人组成，其中裁判长 1 名，裁判员 4 名，加密

裁判 1 人（裁判长兼任）。

仲裁组：监督仲裁 1 人。

八、竞赛内容

面向财经商贸专业组队。比赛由金融职业素养、金融综合技

能、数字金融业务三个阶段组成，总竞赛时长 435 分钟，每个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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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团队由 4 人组成，团队内部自行分工，完成三个阶段的竞赛内

容，总分 3000 分。

九、竞赛方式

参加竞赛各代表队的抽签顺序，将在领队会议上现场抽签确

定。每名选手竞赛的赛位号，在进入赛场进行检录时由两轮加密

环节确定。加密工作由赛务组负责组织实施，赛项监督人员现场

监督。

十、竞赛规则

1.不得跨校组队，同一学校参赛队不超过 2 支。

2.每个参赛队由 4 名选手和 2 名指导教师组成。参赛选手须

为高等职业学校 2023 年度在籍学生。五年制高职学生中四年级、

五年级学生；“3+2”高职与本科联合办学的一至三年级（含三

年级）学生。

3.凡在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的选手，不再

参加同一项目同一组别的赛项。

4.4 名选手在竞赛现场按照竞赛任务要求，相互配合完成比

赛任务。

5.本赛项暂不邀请四川省以外的代表队参赛。

十一、奖项设置

本赛项奖项设团体奖。以实际参赛队总数为基数，分设一、

二、三等奖，获奖比例分别为 10%、20%、30%（小数点后四舍五

入）。

获得团体一等奖参赛队指导教师由主办单位颁发优秀指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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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证书。

十二、其他事项

1.赛项承办单位在大赛组委会的领导下和执委会的指导下，

具体完成竞赛的命题、裁判、保障、服务等工作,确保竞赛工作顺

利、有序、公平、公正。

2.比赛期间，食宿由参赛院校自理。承办单位可以提供校内

用餐地点和部分校外住宿酒店联系方式，参赛队伍自主选择进行

食宿。各代表队必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

害保险,有效期必须为大赛举行期间，不得以其他长期保险代替。

3.各学校代表队组成后，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，并对所有选

手、指导教师进行安全教育。

4.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对参与比赛人员的安全管理，实现与赛

场安全管理的对接。

5.为便于核实参赛资格，参赛选手报到时须携带身份证、学

生证。

十三、联系及报名方式

请各高职高专院校以院校为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在平

台填写报名信息，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31 日。

联系人：王老师、曹老师 028-85313909

联系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天益街 83 号

邮编：610041


